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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安函〔2019〕5 号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教育系统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扫黑除恶专

项斗争的重要部署，推动全省教育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

展，全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教育系统扫黑

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落实工作责任

各地各高校要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重大意义，

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一系列重大

决策部署上来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做好扫黑除恶专

项斗争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坚决防范黑恶势力侵害

校园。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目标责任，制定切实可行的

工作措施。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、亲自部署、亲自协调、亲自督

办，对防范黑恶势力侵害校园工作再动员、再部署，层层传导压

力，层层压实责任、层层抓好落实。

二、坚持问题导向，补齐工作短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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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，全省教育系统按照各级扫黑

办的工作部署认真开展工作，但工作中发现，开展专项斗争中还

存在一些短板：个别地方和高校对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思想认识不

足、责任落实不够、工作部署不到位、宣传教育力度不够；个别

地方和高校还存在开展工作不扎实、不全面的问题；有的高校线

索摸排工作渠道少、不深入；有的地方校园风险防控体系不健全，

学校周边综合治理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配合公安机关打击涉校

涉生违法犯罪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总结开展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的工作经验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薄

弱环节，坚持边查边改、立行立改，全面解决专项斗争中存在的

短板弱项和薄弱环节。

三、开展线索摸排，拓宽举报渠道

要按照“有黑扫黑、无黑除恶、无恶治乱”的工作要求，全面

排查涉及学校的涉黑涉恶涉乱线索，做到不遗余力、不留死角。

要拓展摸排、检举举报渠道，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

载体向广大师生和全社会公布检举举报电话、邮箱。重点围绕干

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社会黑恶势力；干扰

校园周边环境，危害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不法人员；干扰教

育项目建设，强揽工程、强装强卸、强买强卖的黑恶势力；各类

校园贷、套路贷侵害师生问题；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；其他侵害

学校、伤害师生的黑恶势力等。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同联动，

对摸排发现的线索深挖彻查，严厉打击。各地各高校接到举报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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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后，要认真分析研判，并及时报告当地扫黑办和省教育厅。同

时，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安全法治宣传，强化师生法治意识、

安全意识防范能力。

省教育厅

2019 年 4 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